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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地一级开发，是房地产行业中常用的概念，在司法实务中经常遇到涉及土

地一级开发相关程序及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文将从土地一级开发是否需要招投标、

土地一级开发收益分成能否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等方面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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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土地一级开发实务分析

土地一级开发，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

国有土地、乡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

政配套设施建设，使该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达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

通一平”的建设条件（熟地），再对熟地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的过程。

一、土地一级开发是否需要招投标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以下简

称“4号文”）相关规定，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土地征

收、收购、收回涉及的拆迁安置补偿服务。土地储备机构应当积极探索通过政府

采购实施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包括与储备宗地相关的道路、供水、供电、供气、

排水、通讯、照明、绿化、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规定鼓励政府向企业购买土地一级开发服务，实际上默认企业可以作为

土地一级开发的承接主体。

根据《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

〔2017〕87 号）相关规定，严禁将储备土地前期开发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打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关于企业参与土地一级开发土地，国家未有专门制度性规定，土地一级开发

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其组织实施包括拆迁安置、土地平整，市政基础设施等配

套设施建设等。如土地一级开发承接项目涉及安置补偿工作以及土地看护工作，

可依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进行

采购，招投标并非必要程序；如涉及土地的前期开发，如“三通一平”“五通一

平”“七通一平”等建设工程项目，则必须依据《招标投标法》及国家发改委《必

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2018]年第 16 号令），通过招标的方式确认承接主

体。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对当地作出了相关规定，例如北京市国

土资源局关于发布《北京市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招标投标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国

土市〔2006〕290 号）中的第三条规定：“除市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和利用自有

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土地一级开发之外，其他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确定项目承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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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一级开发收益分成是否能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

财政部等部委已出台文件禁止政府将企业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的收益分成与

土地出让收入挂钩，但实践中仍有一些地方存在与企业约定溢价收益分成模式。

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仍存在不同的评判。

案例一：清远市土地开发储备局、清远市景源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

效纠纷二审民事案

该案件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及《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四条，据此，双方约定对土地出让金按比例

分成或返还，已违反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案涉合同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案例二：沈阳市于洪区于洪新城管理委员会与沈阳顺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沈阳市人民政府土地整理合同纠纷二审民事案

该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

〔2001〕1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

知》（国办发〔2006〕100 号）及 4号文等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依据上述规范性文件认定合同无效；从案涉协议的内

容来看，顺丰公司的收益数额存在着不确定性，案涉协议并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

同，并未侵害公共利益。因此，案涉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最高法院相

关裁判观点认为，该约定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

应认定合法有效。

但此处法律、行政法规不包含地方规范性文件。在案例二中，最高人民法院

认为政府部门与企业签订土地整理合同，约定由企业先出资进行土地整理，待土

地挂牌出让后企业可分享出让收益，该约定合法有效，政府无权以该等约定违反

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但在案例一中，人民法院以相关协议约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

认定其无效。

三、结语

对于政府与企业约定参与土地一级开发收益分成的相关合同的效力问题，司

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仍存在不同认识。对政府部门而言，土地一级开发投资收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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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关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谨慎决策。对于企业而言，社会资本参与仍有许

多政策和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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